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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修订背景
为进一步加大对创新型产业的扶持力度，充分发挥创新型产业用房资源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，优化光明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的配置和管理，我区于2025年11月4日印发实施《光明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》（深光科创规〔2025〕1号）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为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有关要求，根据《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，结合光明区实际，区科技创新局对《管理办法》进行修编，进一步提升创新型产业用房使用效能，有力支撑光明区打造科研经济新高地。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本次修订以创新型企业和机构的空间需求为导向，全面梳理原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需改进的方向，严格按照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审查的有关要求，拟优化原措施中第十七条“创新型产业用房租金优惠标准”的有关表述，进一步提升政策实施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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